
 

南開科技大學優秀僑生、港澳生暨外國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 
民國 109年 7月 13日 108學年第 2學期秘書室室務會議訂定通過 

民國 110年 7月 12 日 109學年第 2學期第 5 次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 110年 8月 19 日 110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5年 4月 27日 114 學年第 2學期第 7 次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 115年 5月 13日 114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鼓勵優秀境外學生就讀本校，並協助其在校就學期間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南

開科技大學優秀僑生、港澳生、外國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獎助對象與獎助項目： 

（一）獎助對象： 

1.獲本校錄取具正式學籍之僑生、港澳生暨外國學生等新生（不含各類專班

學生)。 

2.就讀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僑生、港澳生暨外國學生（不含延畢及各類專班學

生)。 

（二）獎助項目： 

1.新生入學獎助學金： 

(1)優選入學獎助學金：經各管道(不含轉學)申請獲本校錄取入學者，第一學

期發放 20,000元，自繳費單扣除。 

(2)菁英入學獎學金：經各管道(不含轉學)申請獲本校錄取入學且資料審查

成績優異者，第一學期學雜費全免(以當學期本校境外學生具正式學籍

(不含各類專班)新生人數 5%為限)。 

(3)入學奬助學金僅擇一領取不得重複。 

2.在學獎助學金： 

(1)書卷獎學金：全班第一名，次學期發放書卷獎學金 25,000元，自繳費單

扣除。 

(2)耕讀助學金：未達書卷獎學金標準者，次學期發放耕讀助學金 15,000元，

自繳費單扣除。 

(3)在學獎助學金僅擇一領取；亦不得重複申請本校學行優良獎助學金。 

3.專案獎助學金： 

(1)為積極推廣國際學術交流及境外招生，於擬定專案計畫後，簽請校長核

定後辦理。 

(2)本校與策略聯盟學校另行簽訂合作協定者，依協定內容辦理。 

(3)已獲專案獎助學金之學生除另有規定外，不得重複申請本要點之其他獎

助學金。 

三、申請資格 

（一）新生 

具備本校正式學籍之錄取通知書 

（二）在學學生 



 

1.碩士班同時具備以下條件： 

(1)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5分以上 

(2)前一學期操行成績 80分以上 

(3)前一學期無記過紀錄 

2.大學部同時具備以下條件： 

(1)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65分以上 

(2)前一學期操行成績 80分以上者 

(3)前一學期無記過紀錄 

(4)依據「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入學

學生，自大學部第二年起，須具備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之聽力與閱

讀測驗進階級(B1)證明。 

（三）已獲得教育部「特設獎學金」、我國政府其他機關之獎學金或校外其他單位之

全額獎學金者，不得申請本要點之各項獎助。 

四、申請作業程序 

（一）新生於依公告期程向本校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中心提出申請，經本校國際

化暨國際交流委員會審議，審核結果簽陳校長核定後公告，並通知申請人。 

（二）在學學生免提出申請，每學期結束後由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中心分兩階段

提報獎助學金名單。 

1.第一階段審核： 

(1)教務處提供在學學生名單及學期成績予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中心。 

(2)學務處提供在學學生學期操性成績及獎懲紀錄予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

中心。 

(3)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中心彙整複查，簽陳校長核定後送交會計室製作學

期註冊單。 

2.第二階段審核： 

(1)教務處提供在學學生學期名次予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中心。 

(2)國際交流暨兩岸事務中心彙整複查，簽陳校長核定後頒發獎學金。 

五、權利與義務 

（一）獲本要點獎助之學生，應義務協助本校招收外國學生與僑生之宣傳、推廣

活動。 

（二）獲本要點獎助之學生，因故休學者或辦理保留學籍者，保留其受獎權利一

年；超過一年而擬復學者，需重新提出申請。 

（三）獲本要點獎助之學生，就學後因故退學或撤銷學籍時，需繳回已領取之新

生入學獎助學金，並撤銷得獎資格。 

六、本要點奉核定後公告，自 115年 8月 1日起施行。 

七、本要點經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